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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連鎖加盟經營管理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為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

學之需要，依「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專業技術人員聘任、資格審定及升等實施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第八條規定，訂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連鎖加盟經營管理學位學程專業技術人員聘任

資格及認定基準」（以下簡稱本認定基準）。 

二、專業技術人員需符合下列各款聘任資格之一： 

(一)  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聘任資格： 

1. 曾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者。 

2. 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五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但

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四年。 

(二)  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聘任資格： 

1. 曾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者。 

2. 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二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但

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四年。 

(三)  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聘任資格： 

1. 曾任講師級專業人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者。 

2. 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九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但獲

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四年。 

(四)  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聘任資格：應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實務工作六年以

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四年。 

三、專業技術人員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之認定，需符合下列兩項各款條件之一： 

(一)  具體事蹟： 

1. 最近三年內，參加/指導他人參加重要國際競賽，並獲獎項者。 

2. 最近三年內，至少五次以上應邀策劃展演與任教相關科目之活動，有紀錄或證明者。 

3. 持有國際級或國家級之專業領域證照。 

4. 最近五年內，在國內外知名刊物上發表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之學術論文兩篇以上者。 

5. 最近五年內，在相關專業領域有特殊創作或表現，符合教學需要，有證明文件或紀

錄者。 

(二)  特殊造詣或成就： 

1. 最近五年內，曾獲選代表國家參加世界區域性組織以上各項比(競)賽者。 

2. 最近三年內，參加全國性各項比(競)賽獲前三名者。 

3. 在相關專業領域或國內外享有盛名，符合教學需要，有證明文件者。 

4. 在相關專業領域行業方面，具備政府或相關專業機構(團體)認定之高階主管職級或

資格者。 

四、 有關競賽之規定： 



(一)  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在送審專業領域內，參加或指導他人參加重要國際競賽，有具體

成果者。 

(二)  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在送審專業領域內，參加或指導他人參加國際競賽，有具體成

果者。 

(三)  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在送審專業領域內，參加或指導他人參加重要國內競賽或國

際競賽，有具體成果者。 

(四)  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在送審專業領域內，參加或指導他人參加國內競賽或國際競賽，

有具體成果者。 

五、連鎖加盟經營管理學位學程之專業領域範圍包括：生產與作業管理、供應鏈管理、零售管理、

賣場經營與管理、商圈規劃與經營、財務管理、存貨管理、採購管理、行銷企劃、小資本創業、

創新管理及其他經本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審定與教學科目相關之專業領域。 

六、審查時以各專業領域為考量，評定是否符合認定基準。 

七、本基準經本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議、管理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

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一同。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連鎖加盟經營管理學位學程專業技術人員 

聘任審查意見表（甲表） 

送審人  送審等級 
□教授級  □副教授級  □助理教授級  □講師

級 

送審類別 

□生產與作業管理 □供應鏈管理   □零售管理  □賣場經營與管理   

□商圈規劃與經營   □財務管理     □存貨管理  □採購管理   

□行銷企劃         □小資本創業   □創新管理  □其他相關專業領域 

擬任教科目   

基本資格  

(依送審等級勾

選之) 

□ 教授級 
□ 曾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者。 
□ 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五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

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四年。 
□ 副教授級 
□ 曾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者。 
□ 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二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

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四年。 
□ 助理教授級 
□ 曾任講師級專業人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者。 
□ 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九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

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四年。 
□ 講師級 
□ 應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實務工作六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

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四年。 

審查項目 

(勾選並得複

選) 

具體事蹟 

□ 最近三年內，參加/指導他人參加重要國際競賽，並獲獎項者。 

□ 最近三年內，至少五次以上應邀策劃展演與任教相關科目之活動，有紀錄或證

明。 

□ 持有國際級或國家級之專業領域證照。 

□ 最近五年內，在國內知名刊物上發表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之學術論文兩篇以

上。 

□ 最近五年內，在相關專業領域有特殊創作或表現，符合教學需要，有證明文件

或紀錄。 

特殊造詣或成就 

□ 最近五年內，曾獲選代表國家參加世界區域性組織以上各項比(競)賽。 

□ 最近三年內，參加全國性各項比(競)賽獲前三名。 

□ 在相關專業領域或國內外享有盛名，符合教學需要，有證明文件。 

□ 在相關專業領域行業方面，具備政府或相關專業機構(團體)認定之高階主管職

級或資格者。 

送審人簽章 
  
 
                                                  年    月    日 

直
屬
教
評
會 

決議： 院
級
教
評
會 

決議： 

主席簽章： 主席簽章：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連鎖加盟經營管理學位學程專業技術人員 

聘任審查意見表（乙表） 

送審人  送審等級 
□教授級  □副教授級  □助理教授級  □講師

級 

送審類別 

□生產與作業管理 □供應鏈管理   □零售管理  □賣場經營與管理   

□商圈規劃與經營   □財務管理     □存貨管理  □採購管理   

□行銷企劃         □小資本創業   □創新管理  □其他相關專業領域 

擬任教科目   

審查項目 

(勾選並得複

選) 

具體事蹟 

□ 最近三年內，參加/指導他人參加重要國際競賽，並獲獎項者。 

□ 最近三年內，至少五次以上應邀策劃展演與任教相關科目之活動，有紀錄或證

明。 

□ 持有國際級或國家級之專業領域證照。 

□ 最近五年內，在國內知名刊物上發表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之學術論文兩篇以

上。 

□ 最近五年內，在相關專業領域有特殊創作或表現，符合教學需要，有證明文件

或紀錄。 

特殊造詣或成就 

□ 最近五年內，曾獲選代表國家參加世界區域性組織以上各項比(競)賽。 

□ 最近三年內，參加全國性各項比(競)賽獲前三名。 

□ 在相關專業領域或國內外享有盛名，符合教學需要，有證明文件。 

□ 在相關專業領域行業方面，具備政府或相關專業機構(團體)認定之高階主管職

級或資格者。 

審查意見：(本頁於送審人不通過時提供其參考，審查意見請具體明確，可以條列方式敘述，並儘

量以電腦打字，審查意見內容請勿少於三百字為原則。) 

審查項目 

之優缺點 

優        點 缺        點 

□ 造詣或成就具有獨特具體成果 

□ 專業領域創作或表現，符合教學需要 

□ 造詣或成就具有實用價值 

□ 造詣或成就報告內容具有完整性 

□ 造詣或成就適用於訓練或實務指導 

□ 造詣或成就質量均佳 

其他： 

□ 造詣或成就無具體成果 

□ 專業領域創作或表現，不符合教學需

要 

□ 造詣或成就不具實用價值 

□ 造詣或成就報告內容欠缺完整性 

□ 造詣與成就不適用於實務訓練 

□ 造詣或成就質量不足 

其他： 

總評：（請勾選） 

 □ 經審查擬聘任人員所具專業實務、造詣或成就，足以勝任教學工作，推薦擔任。 

 □ 經審查擬聘任人員所具專業實務、造詣或成就，尚不足以勝任教學工作，不推薦擔任。 

審查人簽章： 
審查 

日期 
年     月   日 

 


